
序

「
本
學
理
開
拓
研
究
境
域
，
以
經
驗
致
力
服
務
改
進
」
是
本
中
心
懸
以
追
求
的
目
標
。
是
以
多
年
以
來
，
本
此
信

念
宣
導
社
區
發
展
理
念
，
探
討
研
究
方
法
、
介
紹
措
施
項
目
，
無
不
皆
環
繞
著
「
吸
收
潮
流
與
反
映
國
情
互
為
素
裹
、

研
究
訓
練
與
社
政
措
施
交
互
為
用
，
訓
練
成
果
與
服
務
績
敷
癡
成
一
體
」
為
工
作
方
向
，
並
經
常
配
合
社
區
發
展
的
實

際
需
要
舉
行
各
類
專
題
座
談
、
研
討
會
，
用
使
研
究
成
果
落
實
於
實
際
，
期
使
我
國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能
與
時
俱
進
，
日

新
又
新
。無

疑
的
，
號
召
參
與
是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主
要
內
蘊
之
一
，
不
僅
要
號
召
學
者
專
家
參
與
;
更
要
號
召
社
區
民
眾
參

與
，
但
參
與
的
關
鍵
要
在
了
解
中
凝
成
共
識
，
知
得
深
才
能
行
得
力
，
是
以
對
促
進
參
與
之
各
項
媒
介
，
諸
如
文
字
、

聲
音
、
圖
畫
、
影
片
•..•.. 

等
等
均
予
重
視
，
復
鑒
於
本
中
心
於
民
國
六
十
二
年
曾
編
印
「
社
區
發
展
訓
練
叢
書
」
二
十

妞
，
印
行
以
來
，
頗
獲
好
評
，
中
心
教
育
委
員
乃
有
再
接
再
勵
之
提
示
，
是
以
再
選
新
題
，
用
補
前
者
之
不
足
，
而
為

求
內
容
之
通
俗
與
趣
味
兼
有
，
乃
於
本
次
叢
書
出
版
，
據
文
字
為
主
，
插
圖
為
輔
，
融
二
者
於
一
爐
，
期
蚊
實
際
具
體

、
簡
明
可
讀
、
保
存
容
易
、
費
用
經
濟
等
多
重
教
益
，
總
期
集
學
者
之
心
智
、
弘
專
家
之
經
驗
，
供
工
作
同
仁
在
實
務



上
作
援
引
，
社
區
民
眾
在
暸
解
中
產
生
動
力
，
同
本
服
務
最
榮
，
助
人
最
樂
的
心
情
，
來
提
升
社
區
民
眾
之
生
活
品
質
。

茲
值
書
成
'
，
臨
敬
仰
各
學
者
專
家
辛
勤
撰
寫
，
亦
感
謝
同
仁
鑫
心
編
務
工
作
，
惟
以
社
區
發
展
境
域
範
疇
至
大
，

編
印
內
容
自
難
周
全
，
至
祈
學
界
先
進
，
不
吝
指
教
，
是
所
企
盼
。

中
華
民
國
社
區
發
展
、
執
行
長

研
究
訓
練
中
也

蔡

漢

賢

矗
誌

七
十
五
年
六
月
三
十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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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
定
貧
窮
線
之
方
式
與
標
準
的
探
討

陳
琇
主
思

壹
、
導
言

|
l
l貧
窮
的
界
定

所
謂
貧
窮
，
一
般
乃
指
收
入
不
足
維
持
「
最
低
生
活
水
準
」
而
言
，
此
一
水
準
以
金
額
表
示
者
，
詣
之
貧
窮
線
。

貧
窮
線
具
有
下
列
三
項
重
要
意
義
:
第
一
是
一
種
研
究
工
具
，
用
以
研
究
貧
窮
的
本
質
與
範
園
;
第
二
是
一
種
分
析
工

具
，
用
以
分
析
貧
窮
政
策
訂
定
之
過
程
及
其
解
決
貧
窮
途
徑
;
第
三
是
一
種
具
體
的
衡
量
工
具
，
以
供
不
同
的
福
利
方

案
、
現
金
津
貼
等
策
定
的
參
考
。

至
於
貧
窮
線
之
認
定
標
準
端
視
各
國
政
府
對
貧
窮
概
念
的
界
定
及
福
利
經
費
供
給
能
力
而
定
。
考
我
國
早
於
漢
代

即
訂
有
「
貧
窮
標
準
」
'
漢
書
衷
帝
紀
，
令
民
質
不
軍
車
皆
無
出
今
年
租
賦
，
以
不
滿
三
萬
為
貧
民
之
產
。
成
帝
紀
，

詔
民
質
不
滿
三
萬
無
出
租
賦
，
以
不
滿
千
錢
為
極
貧
之
產
，
當
時
係
純
粹
以
財
產
多
寡
為
計
量
標
準
'
而
目
前
對
貧
窮

的
界
定
則
漸
捨
棄
單
一
概
念
的
內
涵
，
融
和
了
生
計
、
社
會
階
層
及
貧
窮
文
化
等
不
同
因
素
加
以
考
量
，
其
中
以
生
計

勸
點
來
界
定
貧
窮
，
是
目
前
最
盛
行
的
方
法
。



此
一
方
法
以
最
低
生
活
水
準
來
界
定
貧
窮
，
計
算
方
式
係
根
接
每
人
每
天
在
日
常
生
活
上
所
需
要
的
最
基
本
數
量

，
訂
定
貧
窮
線
之
標
準
'
此
種
標
準
是
以
糊
口
為
主
，
而
非
以
生
活
舒
適
為
目
標
，
以
最
低
生
活
水
準
來
界
定
貧
窮
，

雖
然
在
行
政
處
理
上
極
為
便
利
，
但
卸
無
法
獲
得
一
般
社
會
福
利
學
者
專
家
的
贊
同
。
後
者
認
為
政
府
所
訂
的
貧
窮
線
並

非
實
際
生
活
所
確
需
的
最
低
水
準
'
充
其
量
也
只
能
說
是
在
特
定
時
間
與
空
間
下
的
最
低
生
活
所
需
。
易
言
之
，
福
利
，

學
者
認
為
人
們
維
生
所
需
的
不
僅
包
括
日
常
必
需
用
品
，
此
外
尚
需
包
括
社
會
風
俗
、
價
值
觀
念
及
生
活
脅
慣
等
因
事

下
的
支
出
在
內
。
此
種
君
法
代
表
著
近
年
來
貧
窮
概
念
漸
由
絕
對
貧
窮
轉
變
為
相
對
貧
窮
。

貳
、
英
美
日
之
國
貧
窮
線
的
訂
定
方
式
與
標
準

一
、
英
國
貧
窮
線
的
訂
定
方
式

英
國
早
期
係
以
生
計
觀
點
來
訂
定
貧
窮
線
，
亦
即
將
維
持
生
存
所
必
需
之
熱
量
、
蛋
白
質
生
五
昔
間
數
量
，
以
及
居

住
、
服
飾
、
保
健
、
教
育
、
蜈
樂
等
必
要
數
量
換
算
市
場
價
格
，
計
算
其
最
低
生
活
費
用
標
準
。
然
此
一
計
算
方
法

基
本
上
忽
略
了
個
人
的
消
費
習
慣
及
其
他
社
會
因
素
，
而
且
每
個
人
所
需
的
食
物
營
養
標
準
迄
無
定
論
，
有
些
一
生
活

上
之
必
需
品
，
亦
無
法
以
數
額
明
確
估
算
，
因
此
英
國
政
府
於
一
九
六
一
年
改
採
恩
格
商
係
數
法
以
為
訂
定
貧
窮
線

的
標
準
。
恩
格
爾
法
係
以
食
品
費
支
出
為
計
算
最
低
生
活
標
準
依
攘
，
亦
即
先
從
實
際
家
計
上
計
算
出
食
品
消
費
量

及
支
出
，
其
次
，
計
算
食
品
費
佔
消
費
支
出
的
比
例
即
恩
格
蘭
係
數
，
最
後
以
食
品
費
除
以
恩
格
爾
係
數
得
實
際
生



活
費
用
，
貧
窮
線
的
標
準
則
依
實
際

生
活
費
用
的
若
干
比
例
計
算
之
。

二
、
美
國
貧
窮
線
的
訂
定
方
式

美
國
早
期
認
為
貧
窮
即
為
營

養
不
足
或
不
適
，
此
一
界
說
，
明

自
指
出
貧
窮
聽
從
飲
食
上
尋
求
指

標
，
每
年
並
按
年
齡
、
性
別
等
特

性
分
別
計
算
出
其
需
要
量
，
然
後

再
以
最
低
價
格
乘
以
最
低
飲
食
需

要
量
，
計
算
出
貧
窮
線
的
標
準
。

現
行
貧
窮
線
是
於
一
九
六
入
年
由

當
時
詹
森
總
統
所
屬
之
經
濟
顧
問

委
員
會
行
政
組
所
公
布
，
以
一
戶

國
口
之
家
庭
年
收
入
三
千
美
元

= 
英國會窮線的計定標準一一

以食品費支出為計算最低生活標車依據



做
為
訂
定
貧
窮
線
的
標
準
'
低
於
此
標
準
者
列
為
貧
戶

。
依
其
貧
窮
界
說
，
在
此
標
準
以
下
者
，
無
法
購
足
其

所
必
需
之
全
部
物
品
與
勞
務
，
故
視
為
貧
窮
。
一
戶
四

口
之
家
庭
年
收
入
.
三
千
美
元
之
標
準
係
依
「
農
業
部
」

所
公
布
的
「
經
濟
食
物
計
畫
」
的
三
倍
計
算
，
其
理
由

日

本

保食
健品

教居

育位

雜Jllt; 四
誌僻

是
依
恩
格
爾
汝
則
，
貧
民
約
將
其
三
分
之
一
的
收
入
用

美
國
|
|
飲
食
需
要
賣

之
於
食
品
消
費
，
至
一
九
八
一
年
四
月
同
樣
一
戶
四
口

家
庭
，
其
貧
窮
線
標
準
已
達
年
收
入
八
千
二
百
美
元
。

三
、
日
本
貧
窮
線
的
訂
定
芳
式

日
本
早
期
的
貧
窮
線
計
算
方
式
係
採
「
一
籃
市
價

法
」
，
那
就
是
將
維
持
生
存
所
必
需
的
熱
量
、
蛋
白
質
其
國
l
l

食
品
、
服
飾
、
保
健
、

等
食
品
數
量
以
及
居
住
、
服
飾
、
保
健
、
教
育
、
雜
誌
娛
樂

等
必
要
數
量
乘
以
市
場
價
格
。
計
算
方
法
則
以
日
本
六

大
都
市
的
四
口
標
準
戶
為
基
礎
，
計
算
出
最
低
生
活
費

，
然
後
依
一
定
比
率
算
出
大
都
市
、
鄉
村
及
各
類
住
戶

英、美、日三國早期會窮線看了定方式



。

。

的
最
低
生
活
費
，
標
準
戶
由
三
五
歲
男
性
、
三

0
歲
女

日
本
會
窮
線
的
〉ρ

性
、
九
歲
男
童
及
五
歲
女
童
各
一
人
組
成
，
最
低
生
活
計
定
方
式
色
手
」h

個
人
費
、
家
庭
J

費
的
標
準
則
依
消
費
調
查
訂
定
之
，
通
常
訂
在
實
際
生
才
{共
同
經
費
及
特
0
)

活
費
的
百
分
之
四
十
至
六
十
之
間
。
日
本
現
行
貧
窮
線
殊
加
榷
等
三
種
心

的
計
算
方
式
，
其
基
準
結
構
包
括
個
人
費
、
家
庭
共
同

經
費
及
特
殊
加
權
等
三
種
。
個
人
費
係
依
年
齡
、
性
別

等
不
同
營
養
需
要
量
決
定
生
活
費
基
準
。
家
庭
費
用
則

依
家
庭
人
數
計
算
出
家
庭
全
部
支
出
費
用
包
括
水
電
、

瓦
斯
、
傢
俱
等
。
特
躲
加
權
者
包
括
老
人
、
殘
障
、
母

子
家
庭
、
維
產
婦
等
項
。
其
計
算
方
式
為
「
個
人
基
本

生
活
基
準
額
」
加
「
家
庭
生
活
費
用
」
加
「
特
殊
加
權

運
用
」
加
「
住
宅
扶
助
基
準
」
加
「
教
育
扶
助
基
準
」

加
「
醫
療
扶
助
基
準
」
H

「
最
抵
生
活
費
用
標
準
額
」

。

五



占

，、

奉

、
我
國
現
行
貧
窮
綠
訂
定
方
式

一
、
聾
灣
省
祖
強
行
貧
窮
線
的
計
算
據
學

臺
灣
省
貧
窮
線
(
最
低
拉
宮
費
用
標
單
)計
算
方
式
依
「
臺
灣
省
社
會
教
助
調
查
辦
法
」
規
定
，
係
參
照
前
一
年
政
府

公
布
之
家
庭
每
人
平
均
所
得
三
分
之
一
範
圍
內
訂
定
，
以
民
國
七
十
四
年
為
例
，
其
最
低
生
活
費
用
標
準
之
計
算
方

法
如
下•• 

全
省
取
樣
三
一
、
七
三
四
戶
，
平
均
每
戶
四
﹒
七
人
，
以
訪
問
及
記
帳
調
查
等
方
式
蒐
集
家
計
資
料
。
七

十
二
年
家
庭
每
人
每
年
平
均
所
得
為
六
五
、
七O
五
一
沌
，
家
庭
每
人
每
月
平
均
所
得
為
五
、
四
七
五
元
。
近
三
年
平

均
成
長
率
為
九
﹒

-
O
%
。
由
於
每
年
家
庭
皈
支
調
華
報
告
約
在
次
年
四
、
五
月
間
始
獲
得
結
果
，
故
七
十
四
年
最

低
生
活
費
用
標
準
係
參
照
七
十
二
年
政
府
公
布
之
家
庭
所
得
每
人
每
月
五
、
四
七
五
元
的
三
分
之
一
(
即
一
、
入
二

五
一
月
)
及
參
酌
近
三
年
來
平
均
成
長
率
九
﹒
一O
%
之
標
準
計
算
之
，
即
(
歸
于
∞
N
m
×

(
H
+
m
v﹒
巨
浪
)
H

胡

f
g
H
)
，
取
其
成
數
為
二
、
0
0
0
元
。

以
一
戶
五
口
之
家
計
，
全
戶
人
口
均
無
工
作
能
力
，
無
恆
產
、
無
收
益
，
則
列
為
第
一
款
低
放
入
戶
;
全
戶
人

口
中
有
工
作
能
力
者
未
超
過
總
人
數
三
分
之
一
，
家
庭
總
收
入
分
配
全
家
人
口
每
人
每
月
未
超
過
一
、
四
0
0
元
(

最
低
生
活
費
的
三
分
之
二
者
)
，
列
為
第
二
款
低
收
入
戶
;
若
其
總
收
入
分
配
全
家
人
口
每
人
每
月
未
超
過一
了
。
。



0
元
(
最
低
生
活
費
用
標
準
)
，
列
為
第
三
款
低
收
入

戶
。

一
一
、
畫
北
市
祖
強
行
貧
窮
線
的
計
算
標
準

臺
北
市
最
低
生
活
費
用
標
準
之
計
算
方
式
依
「
臺

北
市
低
收
入
戶
查
定
辦
法
」
規
定
，
係
參
照
前
一
年
一
該

市
五
八
O
戶
樣
本
家
庭
收
支
調
查
平
均
經
常
性
支
出
之

百
分
之
四
十
範
圍
內
訂
定
。
所
稱
經
常
性
支
出
係
包
括

消
費
性
支
出
與
非
消
費
性
支
出
兩
種
。
消
費
性
支
出
包

括
家
計
中
支
用
於
食
品
、
飲
料
、
菸
草
、
衣
著
、
房
租

、
保
健
、
交
通
及
通
訊
、
一
音
樂
等
項
費
用
。
非
消
費
性

支
出
則
包
括
財
產
所
得
支
出
、
賦
稅
支
出
、
捐
贈
移
轉

支
出
等
三
大
類
。
以
民
國
七
十
四
年
為
例
，
其
最
低
生

活
所
需
費
用
標
準
'
計
算
方
法
如
下

•• 

全
市
取
樣
五
八

。
戶
，
平
均
每
戶
四
﹒
四
人
，
以
每
日
記
帳
方
式
統
計

全
年
平
均
每
戶
每
月
經
常
性
支
出
為
三

0
.、
七
八
三

臺
北
市
最
低
生
活
費
用
標
車
打
定
方
式
•• 

參
照
箭
一
年

家
庭
收
支
調
查
平
均
經
常
性
支
出
百
分
之
由
十
範
圍
內

有
定
。

七



八

元
，
平
均
每
人
每
月
經
常
性
支
出
為
六
、
九
九
六
元
，
以
叫

，
而
實
際
上
計
算
最
低
生
活
費
用
標
準
時
通
常
祇
按
百
分
之
三
十
計
算
，
亦
即
將
每
人
每
月
經
常
性
支
出
p
o
c
o
-
兀

MHM-m ×
」
吼
叫lH
N
U
N
m
e元為
七
十
四
年
每
人
每
月
最
低
生
活
費
用
標
準
o

以
一
戶
四
口
計
，
全
戶
人
口
均
無
工
作
能
力

、
無
桓
產
、
無
收
益
者
，
則
列
為
生
活
照
顧
戶
;
其
中
二
人
有
工
作
能
力
，
全
戶
總
收
入
金
額
並
未
超
過
九
、
。
。

0
元
者
，
亦
即
將
總
收
入
分
配
全
家
人
口
每
人
每
月
未
超
過
二
、
二
五
0
元
者
，
則
列
入
生
活
輔
導
戶
;
若
其
總
收

性
支
出
百
分
之
四
十
作
為
認
定
低
收
入
戶
標
準
上
限

入
分
配
全
家
人
口
每
人
每
月
雖
超
過
最
低
生
活
費
用
標
準
，
而
其
超
過
部
門
甘
未
達
一
該
標
準
金
額
三
分
之
一
者
，
即
全

戶
總
收
入
未
達
一
一
、
二
0
0
元
者
，
則
列
為
臨
時
輔
導
戶

。

三
、
高
雄
市
間
接
付
貧
窮
線
的
計
算
標
準

高
雄
市
最
低
生
活
費
用
標
準
之
計
算
方
式
依
「
高
雄
市
社
會
救
助
調
查
辦
法
」
規
定
，
乃
參
照
前
一
年
政
府
公

布
之
家
庭
每
人
平
均
所
得
三
分
之
一
範
圍
內
訂
定
。
所
謂家
庭
每
人
平
均
所
得
係
指
家
庭
所
得
除
以
家
庭
人
口
。
以

民
國
七
十
四
年
為
例
，
其
最
低
生
活
費
用
標
準
之
計
算
方
法
如
下•• 

全
市
取
樣
一
二
一
五
O
戶
，
平
均
戶
量
為
四
﹒

三
人
，
以
訪
問
及
記
帳
調
查
等
方
式
進
行
訪
問
記
錄
，
七
十
二
年
全
年
家
庭
每
人
平
均
所
得
為
七
一
、
O
六
九
元
，

平
均
每
人
每
月
所
得
為
五
、
九
三
二
元
，
以
家
庭
每
人
平
均
所
得
三
分
之
一
範
圍
作
為
認
定
低
收
入
戶
標
準
'
則
每

人
每
月
訂
為
二
、
0
0
0

元
，
以
一
戶
四
口
計
，
全
戶
人
口
均
無
工
作
能
力
、
無
恆
產
、
無
收
益
者
，
列
為
第
一
類



低
收
入
戶
;
全
戶
人
口
中
有
工
作
能
力
者
未
超
過
總
人
數
三
分
之
一
，
家
庭
總
收
入
分
配
全
家
人
口
每
人
每
月
未
超

過
一
、
四
0
0

元
(
最
低
生
活
費
用
標
準
三
分
之
二
者
)
列
為
第
二
類
低
收
入
戶
;
若
其
總
收
入
分
配
全
家
人
口
每

人
每
月
未
超
過
二
、

0
0
0
元
(
最
低
生
活
費
用
標
準
者
)
列
為
第
三
類
低
收
入
戶
。

肆
、
對
我
國
現
行
貧
窮
線
計
算
方
式
之
檢
討

上
述
省
市
貧
窮
線
的
計
算
方
式
存
在
若
干
問
題
，
廣
受
各
界
人
士
的
批
評
，
不
僅
政
府
高
階
層
質
疑
其
妥
當
性
，

專
家
學
者
，
甚
至
一
般
的
老
百
姓
，
亦
認
為
應
尋
求
客
觀
持
平
指
標
，
以
作
為
計
算
的
依
據
。
再
者
，
貧
窮
線
祇
意
昧
著
:
在

最
低
的
生
活
標
單
之
內
，
政
府
對
保
障
人
民
最
低
生
活
的
一
種
承
諾
，
但
是
在
各
項
維
持
生
活
之
救
助
措
施
中
，
仍

無
一
項
濟
助
標
準
達
到
貧
窮
線
的
濟
助
標
準
'
此
亦
為
人
所
詬
病
。
茲
將
現
行
省
、
市
貧
窮
線
計
算
方
式
的
缺
失
略

述
如
後

一
、
計
算
標
準
省
市
不
一

目
前
省
、
市
對
貧
窮
線
的
設
定
各
採
不
同
的
標
準
'
臺
灣
省
及
高
雄
市
係
從
所
得
上
來
設
定
貧
窮
線
，
臺
北
市

則
從
經
常
性
支
出
上
設
定
貧
窮
線
。
從
所
得
上
設
定
貧
窮
線
較
難
滿
足
低
收
入
民
眾
最
低
生
活
需
求
，
因
為
所
得
的

變
動
與
最
低
生
活
必
需
費
用
的
變
動
並
非
一
致
也
非
必
然
相
關
，
從
支
出
上
設
定
貧
窮
線
則
較
易
使
低
收
入
民
眾
獲

得
最
低
生
活
保
障
，
蓋
因
支
出
係
從
維
持
一
個
人
基
本
生
活
需
要
之
食
、
衣
、
住
、
行
、
育
、
樂
、
醫
療
、
交
通
、

九



O 

燃
料
等
各
方
面
之
最
低
支
出
計
算
出
最
低
生
活
費
用
標
準
'
故
以
支
出
來
設
定
貧
窮
線
當
比
以
所
得
來
設
定
貧
窮
線
，

較
易
達
到
保
障
低
收
入
民
眾
獲
得
最
低
生
活
的
目
的
。
惟
臺
北
市
目
前
以
經
常
性
支
出
作
為
設
立
貧
窮
線
的
標
準
難

謂
合
理
，
因
為
經
常
性
支
出
包
括
消
費
性
支
出
與
非
消
費
性
吝
山
兩
種
，
一
般
中
產
階
級
家
庭
，
消
費
性
支
出
與
非
消

費
性
支
出
比
例
較
為
均
衡
，
而
低
收
入
戶
則
多
為
消
費
性
支
出
，
非
消
費
性
支
出
幾
乎
等
於
零
，
是
以
，
設
定
貧
窮

標
準
時
，
如
將
消
費
性
支
出
與
非
消
費
性
支
出
合
併
計
算
，
將
嚴
重
影
響
此
貧
窮
標
準
的
合
理
性
與
正
確
性
。

二
、
計
算
範
國
館
之
依
據

目
前
臺
灣
省
及
高
雄
市
最
低
生
活
費
用
標
單
係
按
前
一
年
政
府
所
公
布
的
家
庭
每
人
平
均
所
得
的
三
分
之
一
範

圍
內
訂
定
，
臺
北
市
係
依
撮
該
市
家
庭
收
支
調
查
平
均
經
常
性
支
出
百
分
之
四
十
範
圍
內
訂
定
，
上
開
三
分
之
一
或

百
分
之
四
十
之
計
算
範
閣
，
係
甚
菸
防
怠
情
、
防
依
賴
鼓
勵
自
立
的
原
則
而
定
。
惟
眾
所
週
知
，
省
、
市
最
低
生
活
費

用
標
準
並
未
真
正
依
接
平
均
每
人
所
得
的
三
分
之
一
或
經
常
性
支
出
百
分
之
四
十
訂
定
，
換
句
話
說
，
平
均
每
人
所

得
的
三
分
之
一
或
是
經
常
性
支
出
百
分
之
四
十
祇
是
上
限
，
訂
定
最
低
生
活
費
用
標
準
時
，
常
考
慮
財
政
狀
況
及
配

合
偏
僻
縣
市
的
生
活
標
車
，
在

最
低
所
得
組
平
均
所
得
的
三
分
之
一
，
或
經
常
性
支
出
百
分
之
四
十
，
有
其
偏
低
之
嫌
。

三
、
清
寒
標
進
部
分
縣
市
材
譜
鷗
如

家
境
清
寒
係
指
未
達
低
收
入
戶
標
準
'
而
家
庭
收
入
僅
足
以
維
持
最
低
生
活
者
，
亦
即
指
低
收
入
戶
邊
轍
人
口



而
言
。
目
前
清
寒
標
準
台
北
市
訂
為
全
戶
總
收
入
分
配
全
家
人
口
，
每
人
每
月
超
過
最
低
生
活
費
用
標
準
三
分
之
一

，
但
未
達
一
倍
者
。
台
灣
省
及
高
雄
市
則
未
制
定
此
類
標
單
，
而
係
配
合
教
育
單
位
訂
定
之
申
請
獎
學
金
家
庭
清
寒

證
明
標
準
規
定
辦
理
。
該
標
準
因
係
獎
助
性
質
，
致
失
之
過
寬
，
且
查
其
清
寒
標
準
內
容
墨
龜
圍
甚
廣
，
與
一
般
社
會

救
助
概
公
常
青
稱
之
清
寒
音
當
藹
，
相
距
甚
遠
。
同
時
，
由
於
近
年
來
各
項
福
利
設
施
，
已
逐
漸
指
棄
往
昔
免
費
供
應
型

態
，
代
之
以
低
費
、
中
費
及
自
費
的
型
態
，
而
其
費
用
的
繳
納
就
涉
及
家
庭
經
濟
負
擔
能
力
的
認
定
問
題
。
由
於
政

府
與
社
會
各
界
對
貧
窮
的
照
顧
與
關
慎
，
貧
窮
線
已
延
伸
到
貧
窮
帶
，
故
有
關
家
庭
清
寒
標
準
宜
透
過
量
算
方
式
作

較
客
觀
公
正
的
認
定
。

位
、
試
擬

一新
貧
窮
緣
標
準
之
-計
算
方
式

貧
窮
線
(
最
低
生
活
費
用
標
準
)
一
詞
，
顧
名
思
義
係
指
維
持
最
低
生
活
所
需
費
用
，
故
其
福
義
真
諦
應
為
「
生

活
所
需
」
。
目
前
晝
灣
省
及
高
雄
市
以
「
平
均
所
得
」
概
念
來
界
定
貧
窮
，
難
謂
妥
善
，
蓋
平
均
國
民
所
得
的
變
動
與

基
本
生
活
必
需
費
用
的
變
動
，
並
非
一
致
也
非
必
然
相
關
。
試
以
壓
民
消
費
型
態
試
算
臺
灣
地
區
最
低
生
活
費
用
標
華

及
清
寒
標
準
'
謹
供
政
府
有
關
部
門
之
參
考
.. 

一
、
最
低
生
活
費
用
標
準

臺
灣
省
、
臺
北
市
及
高
雄
市
歷
年
來
在
消
費
支
出
上
，
略
有
差
異
，
依
民
國
七
十
三
年
統
計
，
臺
灣
省
居
民
食



品
支
出
比
率
(
即
恩
格
爾
係
數
)
為
三
七
﹒
四
二
%
'
臺
北
市
為
三
二
﹒

O
三
%
，
高
雄
市
為
三
三
﹒
七
一
%
'
依

恩
格
臨
法
則
，
恩
格
蘭
係
數
愈
高
者
，
則
生
活
水
準
愈
低
;
反
之
，
恩
格
爾
係
數
愈
低
者
，
則
表
示
生
活
水
準
愈
高
一

。
以
此
觀
之
，
目
前
以
臺
北
市
生
活
水
準
最
高
，
高
雄
市
次
之
，
臺
灣
省
骰
後
。
如
以
臺
北
市
的
恩
格
爾
係
數
為
基

準
，
則
臺
灣
省
食
品
費
支
出
約
佔
華
北
市
的
百
分
之
八
十
六
，
高
雄
市
約
佔
臺
北
市
的
百
分
之
九
十
五
，
因
此
若
計

算
出
臺
北
市
的
最
低
生
活
費
用
標
準
，
即
可
依
此
比
例
推
算
出
臺
灣
省
及
高
雄
市
最
低
生
活
費
用
標
車
，
茲
以
消
費

性
支
出
為
主
，
試
算
臺
北
市
最
低
生
活
實
用
標
準
如
後
.. 

X
H
A
(
A
H
A
+
L
B
)
+
B
(
B
H
恥
+
恥
+
恥
+
比
+
n
h
+
恥
+
口
叫
)

x
n

最
低
生
活
費
用
標
準
。

A
H

食
品
類
消
費
支
出
。

~
H
食
品
費
。

A句
"
飲
料
費
。

B
q

非
食
品
類
消
費
支
出
。

恥
"
衣
著
及
服
飾
用
品
。

L
H
房
租
及
水
費
。

恥
H

燃
料
及
燈
光
。

D
W
H交
通
運
輸
費
。



L
H
醫
療
保
健
費
。

恥
H
教
育
娛
樂
費
。

弘
h

傲
俱
設
備
費
。

仆
鬥
食
品
類
消
費
支
出

L

食
品
費

•• 

依
臺
北
市
家
庭
收
支
調
查
報
告
統
計
，
臺
北
市

七
十
三
年
平
均
每
戶
食
品
費
支
出
為
八
、
四
二
五
元
，
此

項
支
出
係
以
平
均
戶
量
五
人
計
算
之
，
故
每
人
每
月
食
品

支
出
費
為
一
、
六
八
五
元
。
惟
另
依
臺
北
市
立
廣
慈
博
愛

院
院
民
主
副
食
標
準
計
算
則
每
人
每
月
主
食
費
為
七
二
八

元
，
副
食
費
為
一
、

二
五
0
元
，
總
計

一
、
九
七
八
元
。

此
項
標
準
超
出
家
計
調
查
統
計
數
字
二
九
三
元
。
考
其
原

因
不
外
是
低
收
入
者
用
於
食
品
消
費
支
出
比
一
般
民
眾
為

高
。
如
再
將
此
標
準
與
大
專
院
校
青
年
每
月
伙
食
費
二
、

0
0
0
元
之
標
準
相
比
較
亦
屬
偏
高
，
故
本
項
食
品
最
低

消
費
支
出
擬
暫
採
家
庭
收
支
調
查
報
告
統
計
之
最
低
食
品

費
消
費
支
出
每
人
每
月
一
、
六
八
五
一
兀
計
之
。

台
北
市
最
低
生
活
費
用
標
準
'
色
括
食
品
類
消
費
支

出
與
非
食
品
類
支
出

O 
(') 



四

2

飲
料
費
:
依
臺
北
市
家
庭
收
支
調
查
報
告
統
計
，
七
十
三
年
全
年
每
人
每
月
飲
料
費
支
出
金
額
為
四
六
元
，
最

低
飲
料
費
支
出
金
額
擬
以
平
均
每
人
實
際
支
出
金
額
的
三
分
之
一
計
算
，
即
每
人
每
月
以
十
五
元
計
。

科
非
食
品
類
支
出

l
+趴
著
及
服
飾
費•. 

擬
依
臺
北
市
立
廣
憨
博
愛
院
衣
著
及
被
服
費
用
標
準
計
算
之
，
每
人
每
月
平
均
為
一
七
三
一
月
。

Z

房
租
及
水
費.. 

房
租
部
分
擬
依
安
康
社
區
平
價
住
宅
五
口
之
家
最
低
租
金
每
戶
每
月
二
入，0
元
計
;
水
費
部
分

擬
依
基
本
度
計
算
每
戶
每
月
為
九
十
五
元
，
總
計
三
七
五
元
，
每
人
每
月
為
七
五
元
。

1

燃
料
及
燈
光
費.• 

擬
依
臺
北
市
七
十
三
年
消
費
支
出
每
人
每
月
二
三
七
元
的
三
分
之
一
計
，
每
人
每
月
第
七
九

JG 
。

4

交
通
及
運
輸
費
.. 

擬
以
一
戶
五
口
之
家
計
之
，
父
母
均
有
工
作
能
力
，
子
女
三
人
分
別
就
讀
高
中
、
園
中
、
國

小
，
則
每
月
交
通
費
為
一
、
一
五
五
一
兀
(
含
矢
母
二
人
八
四
0
元
，
子
女
三
人
三
二
五
一
兀
)
，
平
均
每
人
每
月

為
二
三
一
一
兀
。

E

醫
療
費
:
擬
依
臺
北
市
立
廣
憨
博
覽
院
院
民
每
人
每
月
醫
療
費
九
十
一
兀
計
算
之
。

也
教
育
蜈
樂
費
•• 

教
育
部
分
擬
參
照
公
教
人
員
子
女
教
育
補
助
標
準
計
算
，
五
口
之
家
子
女
三
人
就
讀
中
、
小
學

之
教
育
補
助
費
約
為
二
、
一

0
0
元
，
每
人
每
月
約
匹
二
0
元
;
怯
樂
費
擬
以
每
月
君
一
場
電
影
及
訂
閱
一
份

報
紙
計
算
約
計
二
五
0
元
，
每
人
每
月
五
0
元
，
總
計
二
、
三
五
0
元
，
每
人
每
月
為
自
七
0
元
。



司
L

儼
俱
設
備
費.. 

擬
依
臺
北
市
七
十
三
年
家
計
調
查
消
費
支
出
平
均
每
人
每
月
一
九
五
元
的
三
分
之
一
計
算
，
每

人
每
月
為
六
十
五
元
。

依
上
述
標
準
計
算
，
五
口
住
戶
(
女
母
及
子
女
三
人
所
組
成
，
失
母
均
就
業
，
子
女
扑
到
訴
諸
國
小
、
國
中
及
高

中
)
的
個
人
最
低
生
活
費
用
為
每
人
每
月
二
、
八
八
二
一
月
(
詳
如
左
圍
〉
，
此
項
量
算
標
單
除
少
部
分
係
參
酌
實
際

生
活
需
要
與
臺
北
市
立
廣
憨
傳
愛
院
現
行
濟
助
標
準
外
，
大
部
分
均
是
以
家
庭
收
支
調
查
報
告
統
計
之
平
均
消
費
支

出
的
三
分
之
一
為
最
低
消
費
支
出
，
同
時
此
一
數
額
亦
比
目
前
基
本
工
資
六
、
一
五0
元
扶
養
二
口
之
蝶
準
為
低
，

當
可
達
到
維
持
低
收
入
同
胞
最
低
生
活
水
準
而
交
防
止
怠
懦
、
依
賴
的
雙
重
功
能
。

圖
•• 

臺
北
市
五
口
住
戶
及
個
人
基
本
生
活
費

項 目 五口住戶個 人
-τ 食品類消費支出

1.食品貸 8,425 1,685 I 

2 飲料費 75 15 

三毛非食品類消費支仕

1.放著及服飾費 860 

Z 房車E 及水變 375 

3. 燃料及燈光 395 79 

4. 交通費 1,151 231 I 

5. 醫療保健費 450 

6 教育~樂費 2,350 470 

7. 傢俱設備贅 325 65 

i口>. 計 14 ,406 2,882 

五



中

/、

茲
再
以
恩
格
蘭
法
計
算
臺
北
市
最
低
生
活
費
用
標
準
.• 

所
謂
恩
格
爾
法
即
先
從
實
隊
家
計
支
出
上
計
算
出
食
品

消
費
量
及
支
出
，
其
次
再
計
算
恩
格
爾
係
數
，
「
所
謂
恩
格
爾
係
數
係
指
飲
食
費
用
(
包
括
食
品
、
飲
料
費
)
占
消

拜
倫
嘲
山
川E

費
支
出
之
比
率
(
恩
格
爾
係
數
|
蚓
喇
喇
回
×

8
0
)

」
'
最
後
再
以
飲
食
費
除
以
恩
格
爾
係
數
，
得
實
際
生
活

費
用
，
貧
窮
線
標
準
即
依
實
際
生
活
費
用
的
若
平
比
例
計
算
立
。

以
臺
北
市
為
例
，
依
該
市
家
庭
收
支
調
查
報
告
咨
料
顯
示
，
七
十
三
年
全
年
平
均
每
戶
每
月
消
費
支
出
為
二
七
、

必
那
叮W
M
J

O
二
七
元
，
飲
食
費
為
八
1

六
五
入
元
，
恩
特
蘭
係
數
H

叫
才
可
×
H
C
C
H
g
-
C
袋
，
依
一
一
故
調
杏
靈
靈
示
，
平

均
每
戶
人
口
為
四
﹒
五
人
，
故
每
人
每
月
飲
食
費
支
出
為
了
九
二
四
一
兀
(
∞
"
。

ω
∞
出
i
i
.

主

H
T
ω
N
Z

、A
Y

)
，
將
每
人
每
月
飲
食
費
支
出
除
以
恩
格
爾
係
數
(
已

-
S
法
)
即
得
每
人
每
月
實
際
生
活
費
用
六
、
O
O
六
元
。

ω
N
-
c
ω
 

(
f
c
N串
川
同l
γ
J
a
u
h
H

怠
。
。
一
兀
)
，
若
將
貧
窮
線
標
聾
訂
為
五O
%
'
則
貧
窮
線
(
最
低
生
活
費
用
標
準
)
應
為

三
、
O
O
三
元
，
此

一
標
準
與
前
項
消
費
支
出
型
態
計
算
結
果
，
相
差
約
為
三
二
一
兀
o

一
一
、
清
寒
標
準

清
寒
戶
係
指
未
達
低
收
入
戶
標
準
而
家
庭
總
收
入
僅
足
以
維
持
最
低
生
活
之
低
收
入
邊
般
人
口
，
有
關
其
原
準

之
認
定
因
關
係
著
清
寒
戶
權
益
保
障
，
故
宜
配
合
低
收
入
戶
認
定
標
準
訂
定
一
較
為
客
觀
合
理
的
量
算
標
準
。
目
前

台
北
市
訂
定
清
寒
戶
標
準
為
全
戶
總
收
入
超
過
最
低
生
活
費
用
標
準
三
分
之
一
，
但
未
達
一
倍
者
。
台
灣
省
及
高
雄

市
並
未
制
定
此
類
標
準
，
以
致
甚
多
非
為
清
寒
民
眾
，
藉
清
寒
之
名
，
享
有
優
待
之
實
，
品
益
自
清
寒
民
眾
權
益
至
鉅
'



為
確
實
保
障
其
權
益
，
台
灣
省
及
高
雄
市
宜
參
照

台
北
市
清
寒
標
準
以
全
家
總
收
入
分
配
全
家
人
口

每
人
每
月
超
過
最
低
生
活
實
用
標
準
，
但
未
達
一

倍
者
之
規
定
分
別
訂
定
之
。

陸
、
結
論

社
會
救
助
的
最
大
目
標
是
在
濟
人
區
乏
，
保
障

人
民
的
生
命
榷
。
為
達
到
此
一
目
標
，
對
於
貧
窮
線

之
訂
定
標
準
自
應
以
彈
性
客
觀
合
理
為
原
則
，
以
免

標
準
過
低
，
流
於
形
式
，
無
濟
於
事
;
亦
不
可
標
聳

太
高
，
以
免
養
成
依
賴
習
性
。
個
人
以
為
將
現
行
「

最
低
生
活
費
用
標
準
」
的
計
算
方
式
劃
一
，
並
以
「

基
本
生
活
需
求
」
為
指
標
，
客
觀
地
計
算
出
拋
開
準
數

額
，
闢
後
再
配
合
物
價
指
數
逐
年
調
整
，
當
可
達
到

社
會
救
助
是
濟
一
時
而
不
濟
長
達
，
是
防
依
賴
而
鼓

社
會
救
助

鼓
勵
台
立
!

七



八

勵
自
立
之
目
標
。
然
救
助
之
標
準
則
應
依
地
區
性
生
活
水
準
的
差
異
而
訂
定
不
同
標
準
，
男
為
維
護
這
一
代
身
體
健
康

，
輔
以
醫
療
補
助
，
以
誠
輕
其
費
用
之
負
擔
，
為
培
植
下
一
代
，
輔
以
教
育
補
助
，
鼓
勵
其
接
受
教
育
，
脫
離
貧
窮
，

對
於
有
工
作
能
力
者
或
以
職
業
訓
練
，
授
與
技
能
，
輔
導
就
業
，
或
予
以
工
代
脹
、
創
業
貸
款
，
協
助
其
自
立
。
總
之

在
使
每
一
位
受
助
之
同
胞
，
在
其
受
助
之
餘
，
培
養
出
一
般
自
助
之
認
識
，
而
社
會
救
助
工
作
就
在
自
助
與
互
助
中
達

成
扶
助
低
收
入
同
胞
自
立
自
強
的
目
標
。



本
中
心
已
出
版
之
「
社
區
發
展
實
務
叢
書
」
目
錄

l

托
克
所
的
空
間
設
計
與
環
境
佈
置

••.•..•• 

j
n--
••..•. 

ji---ji---ji--

..•• 
ji--

•••.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 

鄭
淑
燕

Z

都
市
托
克
所
應
如
何
在
社
區
中
發
揮
見
童
福
利
功
能•.....•..• 

ji---ji---ji---ji--

••••• 

孫
梅
芳

3. 
如
何

辦
理
社
區
青

少

年
畫
育

活

動

林
振
春

4
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專
業
化
的
實
際
做
法

••••• 

ji--

...••.•• 

ji--

•••• 
, •••

•• 
j
i
-
-
-
j
i
-
-
-
j
i
-
-

張
秀
卿

E

自
費
安
養
中
心
如
何
營
運
、
管
理•• ji

--ji--

, 
••••.••.•• 

ji--

..•• 
‘ 
••••••••.••. 

、
j
i
-
-

••••• 

能
亞
民

也
社
區
如
何
推
動
聽
聽
教
室••.•• 

ji--

•••• 
ji--

•••• 
‘ 
•• 

-ji--ji--

••••• 

ji--

••••••• 

ji--

•• 
林
平
洋

1

如
何
加
強
社
區
理
事
會
組
織
功
能
﹒•.•..•..••.•..••.•••••.••....•..••....••••••••.••.•..•••••.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.• 

林
平
洋

o
a如
何
將
傳
統
民
俗
童
玩
在
社
區
中
推
廣
﹒
•.•..•..•..••.••.••.•..•..•..•..

. , .••.•••.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 

闊
步
坤

a

容
易
在
社
區
中
推
廣
的
國
康
遊
戲
﹒•.••.••.•..•..•..••.•..••.•..•..•..••....••....••.•••••.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..••• 

張
學
員

10. 
善

用

社
會

資
源

推
動
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
金

天
倫

11. 
組
織
社
區
A 
口

作
社
推
動

社
區
發
展

李
玉
梅

12. 
韓
國
鄉

村
社
區
發
展
之
概
況

蔡
美
華

13. 
訂

定
貧

窮
線
之
方
式
與
標
準
的

探
討

陳

曉
惠

等
繃
著

著著著著著著著著著著著著



于
列
未
編
號
部
分
將
陸
續
出
版

叢
書
稱
撰
稿
者

A
泰
國
社
區
發
展
特
色
•..•..•..•..••.•.....••........••••••..••....•••

••.
•..••.•••••

.•..•

•••..••.••••• 

1 
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 

尹
新
垣
著

A
鄉
村
社
區
發
展
推
展
模
式
••••••••.•••

•..••.•......••..

.••••••••.•••••.•.....••.•..•..•••

••.•..

•..
••
.•.
•••.
.••••• 

高
淑
貴
著

A
老
人
日
托
中
心•.••..•.•...••••••.••••••••...••.•..••.•••••.••••..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..•••••

••••••••..••.•..•••

••••.••

••••• 

徐
麗
君
著

已
青
少
年
中
心
如
何
營
運
、
開
拓••.••.•..•..•..•..•........•..•..•..••.......•••... 

P 
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 

李
淑
容
著

A
社
區
童
子
軍•••••.•..•.....•..•..••.••.•..•......•.......••......

....•.•..

•••
.••••••••.•..•

..••
•••..•

•••.••••

.•••• 

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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